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ZHESHANG BANK CO., LTD.
浙 商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1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如下公告已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陳海強
執行董事

中國，杭州
2026年1月26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陳海強先生及馬紅女士；非執行董事為侯興
釧先生、任志祥先生、胡天高先生及應宇翔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汪煒先生、
許永斌先生、傅廷美先生、施浩先生及樓偉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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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浙商商银银行行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22002266 年年第第一一次次临临时时股股东东大大会会决决议议公公告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重要要内内容容提提示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一、、  会会议议召召开开和和出出席席情情况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 1月 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民心路 1 号浙商银行

总行大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2,101 

其中：A股股东人数（人） 2,10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838,326,09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935,861,68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902,464,4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50.75985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9.28416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1.47569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由执行董事（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陈海强先生主

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9人，出席 9人； 

3、 董事会秘书骆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二、、  议议案案审审议议情情况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吕临华先生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77,888,350 99.416524 52,235,722 0.525730 5,737,610 0.057746 

H股 2,870,687,742 98.905183 31,776,674 1.094817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748,576,092 99.300921 84,012,396 0.654388 5,737,610 0.04469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不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

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吕临华先生为浙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5,331,025,906 98.924228 52,235,722 0.969303 5,737,610 0.10646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和本公司 H股股份过

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等负责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计票。 

以上议案为普通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三三、、  律律师师见见证证情情况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俞晓瑜、吴钰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1月 26日 

 

 上上网网公公告告文文件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报备备文文件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